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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船船員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領取資遣費？

⽂:王瀚誼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3-02-10

案例

A船員受僱於我國籍的B航運股份有限公司，簽訂船員定期僱傭契約，約定每⽉薪資2萬9千元、津貼1萬2
千元，並送交主管機關備查。後續，B公司除未⽀付⾜額薪資、也未提繳⾜額勞健保、勞退，A船員就以B
公司積⽋薪資、未提繳⾜額退休⾦為由，終⽌雙⽅的僱傭契約。請問A船員可以向B公司請求資遣費
嗎[1]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商船[1]船員應適⽤船員法還是勞動基準法？

船員所受僱的本國航運公司，事業營業項⽬主要可能涉及運輸、船務代理等，若沒有特殊情況，原則上屬於應
適⽤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的運輸倉儲業[2]，因此，船員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，在船員與雇主具有勞動從
屬性，⽽屬於勞⼯的狀況之下，可以適⽤勞基法的最低制度性保障。

不過，為了因應船員的特殊⼯作性質，⽴法者另外制定了「船員法」這部特別法，作為船員勞動關係的依循，
當船員法有特殊保障船員的規定時，應優先適⽤船員法，⽽將勞基法列為補充規定，在船員法沒有規定時，才
能適⽤勞基法的規定。

⼆、因不可歸責船員的事由⽽終⽌勞動契約，可以請求資遣費嗎？（⾒圖1）

   案例改編⾃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95號⺠事判決。
本⽂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（2022），《適⽤船員法的船員，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領
取資遣費？》，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。
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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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3728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labor-work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DV,105%252c%25e5%258b%259e%25e8%25a8%25b4%252c95%252c20161209%252c1
https://wanglaw.tw/caselist/cases264/


圖1 商船船員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領取資遣費？
資料來源：王瀚誼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船員法規定：雇主提出終⽌契約，須給付資遣費

船員法中，關於雇主給付資遣費義務，主要是規定在船員法第39條[3]，當出現有不可歸責於船員的事由（例
如客觀上再也無從解決的經營危機、天災事變、船舶沉沒、雇主失去航⾏能⼒時[4]），雇主可以⽀付⼀定數額
的資遣費請船員離職。

（⼆）實務認為船員提出終⽌契約，也可請求資遣費

如果單純依照船員法第39條的字⾯上的意思，似乎只有在「雇主主動」以不可歸責於船員的原因，來終⽌勞
動契約時，才會有給付資遣費的義務。然⽽，相對於勞基法中，不管是勞⼯或雇主提出終⽌勞動契約，都有給
付資遣費的相關規定，船員法的保障明顯有所不同，因此，這裡也產⽣了⼀個爭議，當船員主動提出終⽌勞動
契約，是否仍有請領資遣費的權利？

實務上，法院除了參考⽴法理由[5]，認為船員法第39條屬於勞基法的例外規定，特別給予船員不同於⼀般勞
⼯的資遣費標準[6]；也考量船員法的整體規範，認為如果在契約終⽌事由不可歸責於雙⽅的情況下（例如船舶



沉沒），雇主都要給付資遣費，但在可歸責雇主，由船員提出終⽌契約的時候，卻反⽽可以不⽤給付資遣費，
顯然不合理[7]。

因此，法院認為只要終⽌事由不可歸責於船員，則不論是由哪⼀⽅提出終⽌契約，雇主都應該要給付資遣費，
才符合船員法保障船員的⽬的。

三、法院如何看待這件案例呢？

案例中我國籍的B航運公司為適⽤勞基法的⾏業，並在保障船員的狀況，可以優先適⽤船員法的規定。⽽Ｂ公
司確實有未給付⾜額薪資、⾜額提繳勞健保勞退等情形，已經構成船員法上規定，船員可以終⽌僱傭契約的事
由[8]。

船員法第39條規定，如果有不可歸責於船員的終⽌契約事由，雇主可終⽌契約並⽀付資遣費；⽽法院認為，
同樣是不可歸責於船員的狀況，為避免船員保障有所缺失，在船員因雇主未給付⾜額薪資⽽終⽌契約的時候，
「解釋上」也應該可適⽤船員法第39條請求雇主⽀付資遣費[9]。

註腳
   本⽂只討論從事商業性服務的船舶；漁船、海巡艦艇、軍艦、公務⽤船等，不在本⽂討論範圍。

船員法第3條：「
I 下列船舶之船員，除有關航⾏安全及海難處理外，不適⽤本法之規定：
⼀、軍事建制之艦艇。
⼆、海岸巡防機關之艦艇。
三、漁船。
II 前項各款外專⽤於公務⽤船舶之船員，除有關船員之資格、執業與培訓、航⾏安全及海難處理外，不適
⽤本法之規定。」

[1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3條第1項第6款：「本法於左列各業適⽤之：……六、運輸、倉儲及通信業。」
⾏政院主計總處（n.d.），《⾏業統計分類-第11次修正(110年1⽉)》。

[2]

   船員法第39條：「
雇⽤⼈依第⼆⼗⼆條第⼀項、第三項但書或⾮可歸責於船員之事由終⽌僱傭契約時，應依下列規定發給資
遣費。但經船員同意在原雇⽤⼈所屬船舶間調動時，不在此限︰
⼀、按⽉給付報酬者，加給平均薪資三個⽉。
⼆、按航次給付報酬者，發給報酬全額。
三、船員在同⼀雇⽤⼈所屬船舶繼續⼯作滿三年者，除依第⼀款規定給付外，⾃第四年起每逾⼀年另加給
平均薪資⼀個⽉，不⾜⼀年部分，⽐例計給之，未滿⼀個⽉者，以⼀個⽉計。」

[3]

   船員法第22條第1項、第3項但書：「
I ⾮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雇⽤⼈不得預告終⽌僱傭契約︰
⼀、歇業或轉讓時。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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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3
https://ws.dgbas.gov.tw/001/Upload/463/relfile/11195/90015/f40e1851-7d45-4cd4-b44d-d9c915aea95d.pd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70042&flno=3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70042&flno=22


延伸閱讀
匿名（2022），《被雇主資遣了，勞⼯有哪些權益可爭取呢？資遣費⼜要怎麼計算呢？》。
法律百科（2021），《社會⼩鮮肝 職場⽣存戰︱第三話 離職篇－預告期間、謀職假、資遣費、失業給付》。

標籤
 船員，離職，資遣費，勞基法，勞動基準法

⼆、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三、不可抗⼒暫停⼯作在⼀個⽉以上時。
四、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船員之必要，⼜無適當⼯作可供安置時。
五、對於所擔任之⼯作確不能勝任時。……
III ……但雇⽤⼈因天災、事變、不可抗⼒致事業不能繼續或船舶沈沒、失蹤或已完全失去安全航⾏之能
⼒時，不在此限。」

   船員法第39條⽴法理由：「⼀、參照海商法第六⼗四條⽴法例及勞動基準法『資遣費』之⽤語，明定資
遣費發給之條件、例外情形及其標準……。」參⽴法院（1999），《⽴法院公報》，第88卷第31期，⾴
168。

[5]

   ⾼雄地⽅法院106年度勞訴字第135號⺠事判決：「船員法第39條規定乃參酌勞基法資遣費之⽤語，明定
資遣費發給之條件、例外情形及其標準（該條⽴法理由參照），應認係為保障勞⼯權益，在僱傭契約因不
可歸責於勞⼯之事由⽽終⽌之情況下，另提供勞⼯資遣費之計算⽅式。」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5年度勞訴
字第95號⺠事判決採相同⾒解。

[6]

   福建⾦⾨地⽅法院105年訴字第103號⺠事判決：「觀之船員法第22條第1項及第3項但書之規定，於⾮
可歸責於勞雇雙⽅事由終⽌僱傭契約時，猶應依上開規定給付資遣費，則就船員因可歸責於雇⽤⼈之事由
，船員終⽌契約時，亦應有該條規定發給資遣費之適⽤，始符公平原則；否則，如因可歸責於雇⽤⼈之事
由違反法令或契約，僅因雇⽤⼈不予終⽌契約，反無須給付資遣費，顯有違船員法第1條規定：『為保障
船員權益……』之法律規範意旨，並與上開因不可歸責於雇⽤⼈之事由，雇⽤⼈終⽌契約須依船員法第3
9條規定給付資遣費之規定相較，輕重失衡。」

[7]

   船員法第21條第6款、第7款：「有下列情事之⼀者，船員得終⽌僱傭契約：……
六、雇⽤⼈或其代理⼈違反契約或法令，致有損害船員權益之虞。
七、雇⽤⼈不依契約給付薪津。」

[8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95號⺠事判決：「僱傭契約因不可歸責於船員之事由遭雇主終⽌，
或由船員終⽌，其對於勞⼯權益之保障評價上應無不同，應認船員法第39條規定資遣費之給付⽅式，解
釋上應包括因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經船員依船員法第21條第6款或第7款規定終⽌在內。」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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